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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惠安县东南部海岸带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位于惠安县东南部海岸，工程范围包含

崇武半岛、大港湾，涉及山霞镇、崇武镇、东岭。通过开展青山湾西部海岸带生态保

护与修复工程”、“半月湾海岸带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大港湾海岸带生态保护

与修复工程”三个子项目，通过整治修复沙滩、清淤疏浚、种植红树林、投放牡蛎

礁、建设防风林、后滨植被修复等手段，构建集海岸防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优

化为一体的惠安县海洋生态安全格局。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本单位针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开展公众参

与调查。公众参与是通过与公众进行的有效协商，使建设项目能够被公众充分认可，

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对公众利益构成危害或威胁，以取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

境效益的协调统一。通过公众参与，了解和掌握民意，不仅尊重了公众的知情权，也

减少可能产生的不利于工程建设的问题出现。努力把建设项目对公众的不利影响减到

最小或可接受程度，做到防患于未然。既有助于提高政府部门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

和可行性也有助于公众对建设项目的理解和支持，结果将有助于建设项目的顺利进

行。 

我司在确定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于 2025 年 12 月 29 日在当地公共媒

体网站，即福建环保网进行了项目的首次公示，向当地公众介绍项目建设概况，建设

单位和评价单位联系方式，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待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

后，于 2026 年 3 月 3 日～2026 年 3 月 17 日在福建环保网、海峡导报及周边村庄公示

栏开展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向公众公示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项目首次公示、环评征求意

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的公众意见表格、电话及电子邮件。 

此次公众调查流程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

公示的媒介选用福建环保网、海峡导报公示，公示的范围较广，基本涵盖可能影响到

的主要村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工程建设会对周边环境和居民的工作、生活等方面

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建设单位将加强施工期及运营期的环境保护，结合环评报告书

提出的各项要求，采取合理的环境保护措施，加强环境管理，将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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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降至最低限度。 

公众参与具体调查时间、调查方式见表 1-1。 

表 1-1 公众参与调查时间及调查方式 

项目 时间 方式 对象 
调查执

行情况 
公示日期 

首次环评信息公

示 

委托该项目的环

评工作 7天内 
网络公示 

社会

公众 

公示 10

个工作

日 

2025.12.29~2026.1.13 

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

公示 

环评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编制完成

报送之前 

网络公示、报纸

公示（两次）、

现场公示 

社会

公众 

公示 10

个工作

日 

2026.3.3~202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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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司于 2025 年 12 月 24 日委托环评单位福建福骐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进行环境影响

评价，于 2025 年 12 月 29 日进行首次环评信息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九条中的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7 个工作日内

进行首次环评信息公示的要求。公示内容如下： 

惠安县东南部海岸带生态保护与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一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规定，对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阶段进行信息公开。 

 

一、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开展“青山湾西部海岸带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半月湾海岸带生态保

护与修复工程”、“大港湾海岸带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等三个子项目，通过整治修

复沙滩、清退养殖、种植红树林、投放贝藻礁、建设防风林、后滨植被修复等手

段，构建集海岸防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优化为一体的惠安县海洋生态安全格

局。 

（1）青山湾西部海岸带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青山湾西部养殖清退面积 4.5ha，修复后滨沙地植被和下坑防风林，同时修复

沙滩岸线 1320m。 

（2）半月湾海岸带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修复沙滩岸线长 1088m，修复面积 16.36ha，砾质海滩构建面积 1.07ha，后滨固

沙植被修复工程修复面积 0.59ha。 

（3）大港湾海岸带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东埭湖边防风林修复范围总面积 16.97ha，修复蔗潭溪入海口红树林，大港湾南

侧建设贝藻礁 1600m。 

二、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惠安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惠安县建筑业大厦 1号楼 2楼 

联系人:周洪涛 

联系电话: 15159779966 

三、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单位 

编制主体名称：福建福骐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昌岭路 1739 号创想中心 B座 1115 

联系人：郑工   联系电话： 18876520546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单位和个人可以通过信函、电话、电子邮件向建设单位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提交公众意见表，并请公众提供： 

单位准确信息主要包括：单位名称、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有效联

系方式、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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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准确信息主要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有效联系方式、经常居住地址。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

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惠安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29 日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本项目首次环评信息公示选择在福建环保网站（https://www.fjhb.org/huanping/yici/

44236.html）上进行，公示期为 10个工作日（2025年 12月 29日—2026年 1月 13日)，

公示截图详见图 2-1。公开方式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九条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

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项目信息的要求。 

 

图 2-1 福建环保网首次信息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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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首次环评信息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意见和建议。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于 2026 年 3 月 3 日进行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内容如

下： 

惠安县东南部海岸带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开 

我司建设的“惠安县东南部海岸带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目前正在开展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现基本形成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根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今向公众公开下列信息，征询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

关意见，特此公告。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见附件；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自行到本单位取阅或联系本单位邮寄。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项目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项目影响评价区域内的

社区或村庄的居民。 

（3）项目环评公众意见表项目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4）公众意见提出的方式和途径通过信函、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我公司提

交公众意见表，详细信息如下： 

建设单位名称:惠安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惠安县建筑业大厦 1号楼 2楼 

联系人：周工联系 

电话：15159779966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信息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惠安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2026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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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书 征 求 意 见 稿 网 络 公 示 选 择 在 福 建 环 保 网 站

（https://www.fjhb.org/huanping/erci/45483.html）上进行，公示期为 10 个工作日（2026

年 3 月 3 日—2026 年 3 月 17 日），公示截图详见图 3-1。 

 

图 3-1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项目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征

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的要求。 

3.2.2 报纸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2026 年 3 月 3 日—2026 年 3 月 17 日)在海

峡导报刊登，且在征求意见期间内公开信息不少于 2 次，第一次为 2026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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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为 2026 年 3 月 12 日，公示照片详见图 3-2、3-3。 

  

图 3-2 2026 年 3 月 10 日报纸公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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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2026 年 3 月 12 日报纸公示情况 

3.2.3 现场张贴 

在项目所在地山霞镇东莲村、埭透村、下坑村，崇武镇靖江村、海门村，东岭镇

东埭村、湖边村公开区域进行张贴告示本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期为 10 个工

作日(2026 年 3 月 3 日—2026 年 3 月 17 日)，公示现场照片见图 3-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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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东莲村公示张贴 

 

图 3-5 山霞镇埭透村公示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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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山霞镇下坑村公示张贴 

 

图 3-7 山霞镇公示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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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崇武镇靖江村公示张贴 

 
图 3-9 崇武镇海门村公示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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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崇武镇公示张贴 

 
图 3-11 东岭镇东埭村公示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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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东岭镇湖边村公示张贴 

 

图 3-13 东岭镇公示张贴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要求： 

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

开： 

（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

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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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

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本项目信息公开网络采用福建环保网，报纸公示使用《海峡导报》作为公示平台，

《海峡导报》是闽南地区发行量最大的市民生活报，属于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

报纸，项目信息通过海峡导报于2026年 3月 10日、2026年 3月 12日进行了两次公示.

环评信息线下张贴选择项目建设所在地崇武镇、东岭镇、山霞镇相关村落的公告栏或

其他易于知悉的场所进行张贴，公开期限大于 10 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第十一条的要求。 

3.3 查阅情况 

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网站查阅次数为 166次，建设单

位没有收到公众查阅报告书纸质版本的需求。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均没有收到公众意见和建议。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由于项目两次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意见和建议，本项目不属于环境影响方面

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项目，因此，本项目未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项目两次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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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司于 2026 年 3 月 17日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不包含依法不得公开

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和公众参与说明，公示内容符合《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6.2 公开方式 

公示选择在福建环保网站（https://www.fjhb.org/huanping/quanben/45584.html）上

进行，公示时间为 2026 年 3 月 17 日，公示截图详见图 6-1。 

 

图 6-1 报批前公示网络截图 






